
長庚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臨時校務會議記錄 

一、時    間︰102 年 6 月 2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陳君侃副校長代) 

四、出    席︰陳英淙、邱文科、趙崇義、許光宏(陳敬勳代)、陳逸和、甘義銓、溫秀英(黃恬儀代)、 

       張錫淇、張永華、沙庫瑪、葉芓伶、李仁盛、楊智偉、林光輝、賴朝松、盧瑞芬、黃 

       麗庭、吳承宇、蔡文貴、陳冠伶、李宗諺、呂彥禮、潘台龍、曾慶平、吳治慶、周成 

       功（洪麗滿代）、洪麗滿、沈宜璇、王俊杰、蕭穎聰、陳怡原（黎欣白代）、馬蘊華、 

       林心宇、周晟、吳俊仲、蔡曉雯、曾旭民、萬書言、薛迪忠、林美清、駱碧秀。 

五、列  席：溫有汶、楊文進、楊鳳平、夏日華、戴松茂、曾文武。       記錄：許淑惠 

六、請    假：張連璧、楊承翰、陳庚品、劉丞軒、林俊彥、林萍章、張承能、張寓智、婁德權。 

七、主席致詞：（無） 

八、報告事項： 

     (一) 宣讀上次會議記錄：記錄確認。 

九、討論事項： 

案由一：全校 102 學年度預算，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室) 

說  明：一、102 學年度全校各系、所、單位之預算已檢討完畢，由本室彙整說明全校各項收支總額， 

提報校務會議審議後，呈報董事會。 

二、102 學年度全校收支預算分析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p.1） 

 

案由二：訂定「長庚大學健康資料研究服務中心設置辦法」。 

（提案單位：臨床資訊與醫學統計研究中心） 

說  明：一、本校與行政院衛生署健康資料加值應用協作中心合作，基於「健康資料加值應用雲端化 

服務計畫」，委託本校建置「行政院衛生署健康資料加值應用協作中心長庚大學研究分 

中心」，而本校為同步發展校內研究合作，並結合長庚醫療體系廣大相關臨床資料之應 

用，提供長庚醫療體系長期研究服務，特依長庚大學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置「健康 

資料研究服務中心」，英文名稱為 Health Information Research Services Center,  

HIRS。 

       二、「長庚大學健康資料研究服務中心設置辦法」如附件。 

決  議：授權提案單位依諸委員建議修改後，提人事室審查後修正通過。（附件二 P.2~P.3） 

（會後，臨床資訊與醫學統計研究中心己依委員意見修正辦法並經人事室審查，修正重點如下： 



一、條文標題修訂：第一條 依據與目的；第二條 中心任務；第三條 組織編制；第四條：收費 

         標準;第五條 附則。 

二、條文內容合併：原條文第五、六條合併。 

三、條文內容修訂： 

  （一）條文第一條：條文內容簡化，其中心英文名稱修訂為「Research Services Cente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內「本服務中心」、「本研究服務中心」文字修正為「本中心」。 

  （三）條文第四條文字修訂為「本中心各項服務收費標準，另訂之。」 

 

案由三：擬修訂本校「人事管理規則」部份條文，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現狀教師之獎勵須經教評會通過，而教師之懲處則未明訂，為使作業完備，爰增訂教師 

之懲處須經教評會通過之內容。 

二、擬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三 p.4） 

 

案由四：擬訂本校「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為因應實際需要，擬訂本辦法，其重點為： 

(一)明訂違反學術倫理之定義(如第三條所列情形)。 

(二)訂定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組織、開會、組成調查小組及其調查規範等內容。 

(三)委員會認定被檢舉人有違反學術倫理行為之情事者，得按其情節輕重，作成處分建 

議(如第十七條所列)，並轉送校教評會處理。 

(四)校教評會應將審議結果通知委員會、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並依規定報部，情節重 

大者得報請司法機關偵辦。 

二、本校「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如附件。 

決  議：一、修正後通過。(附件四 p.5~p.6) 

        二、修正內容如下: 

           (一)條文第十三條：「檢舉案件經調查後，調查小組對於調查案件得作成相關建議，並應 

提交調查報告予本會確認。．．」 

(二)條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停止受理升等申請或各項研究補助申請一至五年。」 

(三)條文第十七條第二項:「校教評會應將審議結果通知本會、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並 



依規定報部，情節重大者得報請司法機關偵辦。」 

     （四）增列第十九條：「檢舉案立案後，不因任何理由中止調查、審議。」，原十九、二十、 

二十一條條文變更條次。 

     （五）原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本校教職員工生濫行檢舉者，本會應告知當事人其得主張 

        之權益及各種救濟途徑，並得依其身分別送請各權責單位依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一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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